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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
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
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
任。

YH Entertainment Group
樂華娛樂集團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306）

補充公告

須予披露交易

認購一項基金的有限合夥人權益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 2025年5月9日的公告（「該公告」）。除另有界定者外，本公
告所用詞彙與該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董事會謹此向股東及本公司潛在投資者提供以下有關認購事項及該基金的補
充資料。

有關認購事項的進一步資料

於認購事項完成後，本公司將於該基金持有有關金額相當於 1億港元的A類權
益及本公司的認購事項約佔 83.3%合夥權益。

本公司於該基金持有的A類權益將根據適用會計準則於本公司賬目中入賬列
為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當期損益的金融資產。

截至該公告日期，由於該基金尚未正式發行並仍在籌資階段，該基金的資產淨
值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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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該基金的進一步資料

該基金的主要目的是使合夥人能夠從事投資、持有、管理和處置公共及私人股
權、公共及私人債務、公共及私人可換股債券的業務，及╱或通過有關產品（包
括但不限於與上述資產掛鈎的結構性票據及投資基金）投資、持有、管理和處
置上述資產，主要目標是實現資本增值、產生收入和實現資本收益。

該基金的主要投資目標為主要從事新經濟產業（包括但不限於綠色能源、電動
車、先進材料、資訊科技、共享經濟及電商平台、文化旅遊等）的公司及╱或專
注於上述產業的投資產品或投資基金。該基金的普通合夥人將按其可能視為
適當的方式根據有限合夥協議的條款及條件酌情決定該基金投資並持有各投
資目標的結構。

合夥人將自有限合夥協議日期或彼等獲接納加入該基金之日（如為較晚者）起，
成為該基金的合夥人。除普通合夥人另行酌情釐定外，合夥年期將持續至有限
合夥協議日期的第五週年。

誠如該公告所披露，除該基金期限外，根據該基金發出的日期為2025年5月9日
的確認函（「確認函」），自根據有限合夥協議達成認購足夠的B類權益及A類權
益日期後12個月起，本公司有權每曆年最多兩次或於普通合夥人決定的其他
日期通過向普通合夥人提交贖回請求表贖回或撤回其於該基金持有的任何權
益。

有關進行認購事項的理由及裨益的進一步資料

本集團為投資目的而認購該基金的A類權益。本公司認為一項有效的庫務舉
措，是能夠高效利用其內部現金資源，務求通過投資於廣泛而多元化的投資組
合為本集團帶來風險程度可接受的穩定投資回報。作為其庫務規劃的一部分，
本公司進行認購事項以將現金資源用於具有靈活贖回特徵的投資。此外，董事
認為，認購事項有助於本集團實現其投資組合的均衡及多元化，並可能帶來資
本增值。另一方面，認購事項讓本集團能夠憑藉該基金及投資經理的專業管理
降低直接投資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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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認購事項的價格之公平性及合理性而言，董事會已考慮（其中包括）(i)投資經
理（即MaiCapital Limited）的往績記錄及過往聲譽；(ii)彼等的管理資產規模及彼等
從事基金管理業務的年限；(iii)是否擁有開展受規管活動的監管牌照；(iv)彼等
部署的投資策略；及 (v)投資經理主要管理團隊的經驗。MaiCapital Limited於資產
管理行業擁有多年經驗，及其管理的投資組合一直維持穩定及令人滿意的表
現。

鑑於上文所述及經考慮其他另類投資機會（包括將認購事項金額存放於商業銀
行作定期存款或直接投資於市場發售的證券），董事認為，認購事項的價格及
條款屬公平合理，且認購事項乃按正常商業條款訂立，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的
整體利益。

承董事會命
樂華娛樂集團

執行董事、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
杜華

香港，2025年5月28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杜華女士、孫一丁先生及孫樂先生、非執
行董事孟鈞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范輝先生、呂濤先生及黃九嶺先生。


